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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和承诺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接受天马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天马”、“公司”）的委托，担任深天马向

厦门金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财产业”）、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航国际深圳”）、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厦门”）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天马”）100%股

权，向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工投”）、上海张江（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上海天马有机发光

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有机发光”）60%股权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独立财

务顾问对深天马进行持续督导，并结合深天马 2019 年年度报告，出具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持续督导报告。 

本持续督导报告所依据的文件、书面资料、财务数据、业务经营数据等由深

天马及重组各相关方提供，并由各相关方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

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持续督导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本持续督导报告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持续督导

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

任。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持续督导报告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市公司董事会发布的相关评估报告、

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年度报告等文件。 

  



释  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深天马、上市公司 指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持续督导报告 指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19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资

产重组 
指 

深天马向金财产业、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中航国

际厦门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厦门天马 100%股权，向上

海工投、张江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天马有机发光

60%股权 

厦门天马 指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天马有机发光 指 上海天马有机发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金财产业 指 厦门金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 指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深圳 指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中航国际厦门 指 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 

张江集团 指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工投 指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指 厦门天马、天马有机发光 

标的资产 指 厦门天马 100%股权、天马有机发光 60%股权 

交易对方、认购方 指 

标的公司除上海天马之外的股东，包括金财产业、中航

国际、中航国际深圳、中航国际厦门、上海工投、张江

集团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华创证券 指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

厦门有限公司、厦门金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工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之

关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 
指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

厦门有限公司、厦门金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工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之

关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 

《减值测试补偿协议》 指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

厦门有限公司之减值测试补偿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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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整体方案分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配套融资两个部分：深天马向金

财产业、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中航国际厦门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厦门天马

100%股权，向上海工投、张江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天马有机发光 60%股权；

同时，深天马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序号 交易对方 股份数量（股） 

1 厦门金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89,610,040 

2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89,488,555 

3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93,141,147 

4 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 36,525,940 

5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505,748 

6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12,752,877 

合计 647,024,307 

2、配套募集资金情况 

深天马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厦门金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02 号）文件。其中，核准深天马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9亿元，该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截至 2019 年 1 月 11 日，公司未能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批复到期自动失效。 

（二）相关资产过户情况 

经核查，根据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年 1月 1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厦门天马《公司章程》，本次交易涉及的厦门天马 100%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

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天马有机发光《公司章程》，本次交易涉及的天马有机

发光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8 年 1 月 19 日，瑞华出具了瑞华验字【2018】01360003 号《验资报告》， 

经其审验，深天马已实际收到金财产业、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中航国际厦

门、上海工投、张江集团以其拥有经评估股权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



人民币 64,702.43 万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深天马股本变更为

204,812.3051 万元。 

（三）证券发行登记及上市事宜办理状况 

深天马已于 2018年 1月 22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新增股份已于 2018 年 2 月 1

日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深天马的股东名册。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市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2 日。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深天马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已合

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同时，深天马已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

记手续。 

经核查，公司已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披露《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批复到期的公告》，公司未能在批复文件有效期

内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批复到期自动失效。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17 年 8 月 23 日，深天马与金财产业、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中航国

际厦门、上海工投、张江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2017 年 11 月

14 日，深天马与金财产业、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中航国际厦门、上海工

投、张江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2017 年 11 月 24

日，深天马与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中航国际厦门签署了《减值测试补偿协

议》。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签署之日，交易各方均依

据相关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深天马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了以下承诺：

《关于不存在泄露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承诺》、《关于所提供信息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关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的承诺函》、《关于不存在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关

于不减持的承诺》；深天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方作出了以下承诺：《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保

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承诺函》、《航

空工业有关事项的说明》、《关于不减持的承诺函》、《关于不参与认购深天马

募集配套资金的承诺函》、《承诺函》等；交易对方及其控股股东作出了以下承

诺：《关于所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关于重组交易标的

股份不存在限制或禁止转让情形的承诺》、《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关于

未泄露内幕信息及未进行内幕交易的承诺函》、《关于不存在泄露或利用内幕信

息进行内幕交易以及不存在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关

于减值测试补偿的承诺》、《承诺函》等。 

上述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披露。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之日，各承诺方未出

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利润预测的实现情况 

深天马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编制盈利预测报告，也不存在利润承诺事项。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盈利预测和

利润承诺事项。 

四、管理层讨论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2019 年度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9 年，公司继续以全球领先为目标，紧随市场趋势，紧跟大客户，在各

大关键领域均取得重要进展。 

市场营销方面，公司聚焦品牌客户，坚持中高端产品策略，稳定并扩大现有

市场占有率，积极布局新兴市场。 

技术研发方面，公司在加强前瞻性技术研究的同时，大力突破与推广先进应

用技术。2019 年 SID 年会展上，公司展出了多款柔性 AMOLED 显示屏、带有

Force Touch 触控功能的刚性 AMOLED 显示屏、Finger Print AMOLED 显示屏、



AM Micro LED 显示屏、自主创新开发出 LTPS AM mini LED HDR 液晶显示产

品、自主研发的超低温液晶显示。与此同时，公司积极关注智能天线、电子皮肤、

新型智能传感技术等基于面板制造技术的非显示应用的智能产品开发市场。 

技术平台布局方面，a-Si TFT-LCD 技术布局方面，主要聚焦车载、工控及

差异化智能手机面板，同时持续对 a-Si TFT-LCD 产线进行升级改造，提升制程

能力，适应产品规格变化；LTPS TFT-LCD 技术布局方面，主要聚焦中高端智能

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车载等产品；在 AMOLED 技术布局方面，主要聚焦

产线产能的快速有效释放及对品牌客户的稳定量产上；同时，公司在武汉投资设

立创新中心，作为公司的新型显示产业创新发展平台，进一步强化公司前瞻性技

术研发布局，打造技术创新体系，提升技术研发实力。 

质量与客服方面，公司进一步加强品质规划与管控，推动质量控制链信息化

建设，强化质量文化建设，将质量文化理念融入常态工作，全面提升工作质量。 

社会责任方面，公司坚持与员工、客户、供应商、政府、股东、社区等利益

相关方共赢发展。2019 年，公司发布了《2018 年天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

积极响应各利益相关方需求，持续完善 CSR 管理体系，提升 CSR 管理能力。 

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2.82 亿元，同比增长 4.74%；实现净利润 8.29

亿元，同比下降 15.70%。 

（二）主营业务构成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9-12-31 

2018年度

/2018-12-31 
同比增减（%） 

资产总计 6,545,100.84 6,003,699.01  9.02% 

负债合计 3,874,378.39 3,403,225.94  13.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670,722.45 2,600,473.06  2.70% 

营业收入 3,028,197.01 2,891,154.40 4.74% 

营业利润 100,353.24 98,354.63  2.03% 

净利润 82,936.50 98,387.94  -15.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2,936.50 92,554.23  -10.39%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度

/2019-12-31 

2018年度

/2018-12-31 
同比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 0.4049 0.4599 -11.96% 

资产负债率 59.20% 56.69% 2.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5% 3.71% -0.56%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9 年度，上市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状况良 

好，业绩基本符合预期。 

五、公司治理与运行情况 

上市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了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公司

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公司运作规范。 

上市公司继续不断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

制度，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2019

年，公司治理的实际状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 

（一）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等规定和要求，规范地召集、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均设网络投票，平

等对待所有股东，并尽可能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使其充分行使股东权

利。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情

形。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公司

均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不存在绕过股东大会的情况，也不存在先实施后审议的情

况。2019 年，公司召开了 6 次股东大会。 

（二）关于董事和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设董事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董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各位董事能够依据《董事会议事规则》、《独

立董事制度》、《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开展工作，出席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和义务，同时积极参加相关培训，熟悉相

关法律法规。2019 年，公司召开了 12 次董事会。 

（三）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设监事 5 名，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2 名，监事会的人数和构成符合



法律、法规的要求。各位监事能够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要求，认真履行自

己的职责，对公司重大事项、关联交易、财务状况以及董事、高管人员履行职责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2019 年，公司召开了 8 次监事会。 

（四）关于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公司重视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能够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等规定以及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等制度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披露信息。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要求，重视信息披露，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

则，规范公司运作。上市公司目前公司治理情况与运行情况与监管部门的有关要

求不存在明显差异。上市公司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管理制度要求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有关信息，公平地保护上市公司和所有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 

六、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交易各方严格按照重组方案履行各方

责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与公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重大差异。 

七、持续督导总结 

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之日，深天马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及

涉及的股份已经完成交割及登记过户，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批复到期自动失效。交

易各方不存在违反所出具的承诺的情況。上市公司发展状况良好，业务发展符合

预期。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要求，重视信息披露，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和规则，规范公司运作。上市公司能够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管理制度

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有关信息，公平地保护上市公司和所有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 

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之日，本独立财务顾



问对深天马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持续督导已届

满。本独立财务顾问提示投资者继续关注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各方所作出的关于

股份锁定、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等各项承诺的持续履行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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